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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4609374]1 标准编制背景
[bookmark: _Toc204609375]1.1  任务来源
为香料香精行业企业更好地落实新时期下环境管理要求、顺利开展污染物减排与异味控制工作、完善行业环境保护技术体系、促进行业大气污染防治整体水平和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2024年4月19日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国香妆协会”）下发了关于《香料香精行业气味治理技术指南》团体标准立项公示的通知（中香协字〔2024〕47号）。受中国香妆协会委托，天津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牵头编制《香料香精行业气味治理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标准”），编制工作的起止时间为2024年6月~2025年12月。
[bookmark: _Toc204609376]1.2  工作过程
（1）召开标准制定启动会
2024年5月26日，中国香妆协会组织召开了标准制定启动会。
（2）成立标准编制小组，制定工作方案
2024年6月，接受标准制定任务后，天津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成立了标准编制组，编制组成员主要为有多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经验、行业标准和相关技术规范制定经验的技术人员。6月5日，标准编制组成员召开首次工作会议，讨论并初步确定了标准适用范围、标准技术路线和工作方案、标准文本框架、任务分工及时间进度等问题。6月14日，编制组再次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并初步确定了可行技术的调研方案。
（3）资料收集和技术初筛
2024年6月~8月，编制组开展资料收集与技术初筛工作，主要形式包括资料调研、调研表调研、公开案例征集、专家咨询、现场调研等。资料收集内容包括行业基本信息、行业污染防治技术和达标排放信息、国内外香料香精行业污染防治技术信息及其他信息等。同时收集了部分香料香精企业环保技术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国内外相关出版资料和文献、学术交流会资料等，以及我国主要环保设计及设备单位、各地行业协会和专家等信息。编制组通过行业协会发放企业调研表，以及微信群、交流会等渠道开展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案例征集，获得企业基础数据和污染防治技术资料。
（4）开展可行技术调研与技术研讨
2024年9月~2025年2月，编制组从不同行业小类、不同工艺、不同规模、不同地域、不同防治技术等角度考虑，选择了18家香料香精企业进行现场实地调研，对原辅材料的种类及使用量、生产工艺、污染物产生环节和排放特征、原辅材料替代技术、设备或工艺革新技术、废气收集技术和废气治理技术的工艺参数及经济成本、达标排放情况、环境管理现状等方面开展了现场调研。编制组还针对重点环节、重点技术开展了现场实测，现场抽取了100多个样品进行废气成分和含量、臭气浓度检测分析，对备选技术的可行性进行调查分析论证。2024年11月，完成标准草案的编写。
2024年10月18日，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组织天津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和21家参编单位召开了标准工作组线下讨论会。环科院从四个方面介绍了标准的基本情况，各参编单位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对标准提出了修改建议。
（5）编制完成标准文本的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25年3月~2025年7月，筛选和初步确定可行技术种类、关键技术参数、污染物排放水平等信息。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编制组编制完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6）召开标准工作研讨会，提交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25年8月，中国香料香精工业协会组织参编单位召开了标准工作组内研讨会，探讨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内容，并提出了修改建议。主编单位汇总各方意见建议，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204609377]2  标准编制的必要性
[bookmark: _Toc204609378]2.1 落实国家生态环境管理要求
大气环境保护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针对污染防治方面具体提到，‘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
2014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明确提出“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治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医疗废物、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光辐射、电磁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使用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和产品，其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应当符合质量标准；鼓励使用低毒、低挥发性有机溶剂，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等管理控制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恶臭气体的，应当科学选址，设置合理的防护距离，并安装净化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国办发〔2016〕81 号）明确要求，建立健全基于排放标准的可行技术体系，推动企事业单位污染防治措施升级改造和技术进步。2023年国务院印发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国发〔2023〕24 号明确要求，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恶臭异味扰民问题加强排查整治，各地要加强部门联动，因地制宜解决人民群众反映集中的恶臭异味扰民问题。
香料香精制造行业（C2684）是日用化学产品制造行业（C268）子类，属于化学工业，其是大气污染物排放管控的重点行业。2017年9月原环保部等6部委印发的《“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和2019年6月生态环境部印发的《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均明确提出要加强化工行业VOCs治理力度，重点提高涉VOCs排放主要工序密闭化水平，加强无组织排放收集，加大含VOCs物料储存和装卸治理力度，积极推广使用低VOCs含量或低反应活性的原辅材料，加快工艺改进和产品升级。2020年6月，生态环境部发布《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要求各城市7月15日前组织完成涉VOCs工业园区、企业集群、重点管控企业排查，对存在突出问题的制定整改方案，其中化工行业是重点排查对象之一。2021年8月，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知》，要求以石化、化工、工业涂装、以及油品储运销为重点对企业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装卸、敞开液面、LDAR、废气收集、废气旁路、治理设施、加油站、非正常工况、产品VOCs含量等10个关键环节进行排查整治。
[bookmark: _Toc204609379]2.2 助力行业环境标准顺利实施
蓝天保卫战取得积极进展，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得益于排污单位主体责任意识的提高、环境管理的严格以及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有效实施。香料香精行业涉气标准较多，《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规定了香料香精行业企业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苯系物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控制要求；《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从VOCs无组织排放管理角度，提出加强企业物料储存、物料转移和输送、工艺过程等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以及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企业厂区内和周界污染监测要求等；《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从异味污染对人体感官影响角度，规定了8项典型异味污染物及臭气浓度的排放控制要求。除上述国家层面标准外，地方近年来也陆续出台与香料香精行业相关的更为严格的标准，如上海市《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1025-2016）、江苏省《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 32/3151-2016）、北京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天津市《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20）、天津市《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059-2018）等。行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的研究以及标准化成果，可为以上标准的顺利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bookmark: _Toc204609380]2.3 促进行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期间，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行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质量和效益持续改善，大国地位更加巩固。据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统计，截止2022年我国香料香精产量约58万吨（香料23万吨、香精35万吨），年主营业务收入约424亿元（香料173亿、香精251亿），增长速度约为1.7%，行业经济稳步向好的同时需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为健康、更可持续的绿色发展。由于香料香精产品、原辅材料、生产工艺和生产设施种类多样，操作工况和产排污等情况亦不尽相同，目前行业尚未形成较为成熟和统一的大气污染防治思路，尤其在恶臭（异味）控制方面，且行业废气具有浓度低、成分复杂、气味显著等特点，如何有效收集和科学治理是摆在众多企业面前的一个共性问题，特别是香料香精自身气味鲜明，行业废气异味问题始终未得以较为彻底解决。随着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提高，公众对生活环境中弥漫的香料香精异味较为关注，企业被要求限期整改屡见不鲜，甚至责令搬迁潜在风险常伴。污染物减排和异味有效控制已成为香料香精行业经济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bookmark: _Toc204609381]2.4 指导行业企业科学精准治污
国家在多次会议强调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步伐不断加快，行业企业主体责任意识和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强，行业污染控制技术得以快速发展，污染防治工作已深入行业开展研究与实践，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控制技术，结合我国国情及行业特点，开发、研制新的污染治理装备。燃烧、催化氧化、生物、等离子体、吸收、吸附等各类大气污染控制技术及组合技术均有发展并得到应用。此外，随着全过程控制策略深入人心，行业污染防治工作已逐渐由传统的末端治理向源头减排和过程控制转移，行业清洁生产也取得明显进步，很多行业通过革新生产工艺、升级生产装备、替代环保材料、加强生产管理、减少物资和能源消耗等措施，使得污染物排放水平得以进一步降低。对于香料香精行业废气而言，无组织废气高效管控、精准收集和末端深度净化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行业采用的污染防治技术多缺乏针对性，往往存在废气收集不合理、治理技术选择不合适、治理工艺参数不匹配、生产工艺和装备相对落后等问题，最终导致治理效果不佳。该标准的制订与实施，可为行业科学、精准治污提供可靠技术指引。
[bookmark: _Toc204609382]2.5 填补行业防治技术指引空白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相关要求，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生态环境部先后发布了制浆造纸、制糖、陶瓷、玻璃制造、炼焦化学、印刷等行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为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推动行业污染防治技术进步提供了有力保障。而对于香料香精行业，目前国家尚未出台针对行业生产及产排污特点的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相关的帮扶技术政策。本标准的制订与实施，实现为行业“送政策、送技术、送方案”，满足广大香料香精企业大气污染防治技术选择需求，推动污染防治措施升级改造和技术进步，填补行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空白，完善排污许可制配套技术体系，保障行业排污许可制度执行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bookmark: _Toc204609383]3 标准编制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bookmark: _Toc204609384]3.1基本原则
（1）政策相符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技术规范和产业政策等文件。
（2）综合防治原则 
既考虑源头替代与削减、设备或工艺技术革新，又考虑末端治理技术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及生产全过程管理，全面削减污染物产生和末端排放。另外，既关注主要污染源的有组织排放，也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对无组织排放加强控制。
（3）全面覆盖原则 
本标准覆盖香料香精行业主要产品、生产工艺、生产设施及辅助设施的污染预防技术、污染治理技术和企业环境管理措施等。
（4）客观公正原则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在工艺筛选、污染治理技术筛选、技术调查、文件审查、专家组成等方面严格按照《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HJ2300-2018）及《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环规科技〔2017〕1号）要求执行。 
（5）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结合环境效益分析、经济分析、技术分析，针对行业产排污特点确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使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bookmark: _Toc204609385]3.2技术路线
指南编制工作主要分成资料收集和技术初筛、技术调查、技术评价、征求意见和送审报批四个阶段实施，具体如下。
（1）资料收集和技术初筛：查阅国内外相关标准、文献资料、问卷调查、国家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等数据平台，配合专家咨询、研讨等多种方式获得大量企业基础数据和污染防治技术资料。对原辅材料、工艺类型、污染预防、污染治理等技术资料进行归类整理，与香料香精行业生产工艺、环保设计及运行维护等专家和管理部门进行研讨分析，形成备选技术清单。
（2）技术调查：选择我国香料香精工业生产的重点地区，对各类生产工艺类型及备选技术清单所列的所有可行技术类型进行现场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核实，发现缺少必要技术评价数据和关键信息时，开展补充测试和调查。同期，参加行业技术研讨会，与有关行业、环保技术专家进行多次汇报交流，对备选技术清单中的技术进行进一步筛选，形成备选可行技术清单。
（3）技术评价：按照《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HJ 2300-2018）中的相关要求，建立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评价指标体系，对备选可行技术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判定可行技术的经济指标、污染物排放水平等信息，确定可行技术，编制完成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初稿及编制说明。
（4）征求意见和送审报批：召开专家讨论会，按照修改建议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并公开征求意见。按回复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送审意见稿，召开技术审查论证会，修改送审稿，形成报批稿。
本项目技术路线如图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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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指南编制工作技术路线图
[bookmark: _Toc20732][bookmark: _Toc204609386]4 香料香精行业概况  
[bookmark: _Toc59788275][bookmark: _Toc204609387][bookmark: _Toc28137]4.1 行业定义及分类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香料香精制造指具有香气和香味，用于调配香精的物质——香料的生产，以及以多种天然香料和合成香料为主要原料，并与其他辅料一起按合理的配方和工艺调配制得的具有一定香型的复杂混合物，主要用于各类加香产品中的香精的生产活动。
[bookmark: _Toc204609388][bookmark: _Toc59788276][bookmark: _Toc8807]4.2 行业现状与发展
[bookmark: _Toc16688912][bookmark: _Toc59788277][bookmark: _Toc20110]4.2.1 行业规模
“十三五”期间，我国的香料香精生产企业超过1000家，总体数量与“十二五”期间基本持平，继续保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产业格局。受行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和国家化工、环保方面监管政策趋严的影响，部分中小企业或出局或整合，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与“十二五”期间相比略有增长；香料香精产品品种不断增加，企业运行质量进一步得到提升。根据中国香化协会不完全统计，2020年国内香料产量约21.8万吨，销售额约168亿元；香精产量约31.7万吨，销售额约240亿元。“十三五”期间行业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香料香精出口有一定波动，但是在国际贸易中保持顺差。
“十三五”期间我国香料香精市场规模见表4-1：
表4-1 “十三五”期间我国香料香精市场规模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销售额（亿元）
	252
	370
	387
	398
	408

	产量（万吨）
	45
	47.6
	49.5
	51
	53.5

	进口额（亿美元）
	11
	13
	16
	16
	16.24

	出口额（亿美元）
	21
	21
	26
	25
	24.6


注：进出口数据源自海关总署统计
[bookmark: _Toc59788278][bookmark: _Toc27358]4.2.2 产业布局
我国香料香精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随着近年来的监管趋严，尤其一线城市对化工产业的政策收紧，香料香精企业也开始或主动、或被动地寻求向二线城市，或是向经济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发展。当前，我国香料香精行业整体上仍保持原有格局，但已经明显呈现出转移的态势，产业集聚化发展进一步加强。
（1）上海地区
上海地区仍然集中了国内外的知名香料香精企业，世界排名前十位的香料香精公司中有7家公司在上海设立工厂。根据上海市本地区骨干企业的统计，仅2017年，上海地区香料香精产值就超过120亿元。
（2）广东地区
广东省是香料香精生产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份（接近半数），但是从企业规模来看，除了个别重点企业生产规模较大之外，绝大多数还是中小企业。据估计，广东省香料香精年产值超过80亿元。
（3）江苏省昆山市
江苏省是香料香精生产企业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而昆山市则是我国香料香精企业最为集中、产值最高的县级市之一。昆山市有香料香精生产企业20多家，基本上是中小企业，主要分布千灯镇、玉山镇和周市镇。据当地行业协会统计，2017年产值约25亿元。
4）江西省金溪县
江西省金溪县香料香精行业的稳定、快速发展，是近年来承接香料香精产业转移较为成功的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根据当地行业协会统计，截至2017年底，金溪县香料香精生产企业超过40家，其中天然香料生产和种植企业有26 家，合成香料企业有15家，香精企业5家、贸易型企业14家、其他2家。据地方协会统计，金溪县天然芳樟醇、天然樟脑粉产量约占全球80%；蓝桉系列、天然茴香产品占据国内市场1/3以上份额；黄栀子和无患子种植面积均居全国第二位，杉木油产量占全国70%以上。
（5）其他地区
除了上海、广东、江苏省（昆山市）、江西省（金溪县）以外，浙江省、山东省、天津市、河南省也是生产企业较为集中的地区。其中天津市是建国初期设置香料香精生产基地之一，目前据估计企业数量在50家左右，产品主要以香精（特别是咸味香精为主，也有日用香精）、合成香料（逐渐减少）为主；山东省企业数量较多，主要产品是天然香料、合成香料和食品用香精，分别形成了杂环类香料和玫瑰系列天然香料比较集中的区域。而宁夏自治区、福建省、江西省的部分地区也积极承接香料香精行业的产业转移，逐步形成产业集聚。
[bookmark: _Toc59788279][bookmark: _Toc31376][bookmark: _Toc16688914]4.2.3 主要产品
[bookmark: _Hlk15041351]目前，我国香料香精工业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转变发展方式，由追求速度增长转为高质量增长的关键时期。十三五期间，中国香料香精市场规模占全球市场约五分之一，已成为全球最主要的香料供应国和香精消费国及生产基地。这也为我国香料香精行业的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国内香料香精公司紧跟世界科技和行业发展潮流，学习引进国外先进香料品种和生产技术，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1）天然香料方面
为了应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向挤压”，我国以天然香料资源为依托，采取中西部开发和大农业融合并举的发展模式，加强土地综合利用，大力建设香原料基地，继续保持特色天然香料产业优势。在原有香料作物种植的基础上，根据气候、土壤等地理条件属性，云南、广西、新疆、福建、江西、四川等地区逐步建设形成新的、特色鲜明的天然香料产业基地。例如，广西的八角种植面积曾达到 500 万亩，占全球 85％左右，中国 95％以上；四川绵竹大马士革玫瑰种植达到 2 万亩。
跨国公司全面进入并推动生物技术天然香料香精的发展，国内部分企业也不断研发天然香料精细加工新工艺、新产品，提升国内天然香料精深加工层次及产品附加价值。受国际市场医药行业、欧美发达国家天然产品的需求影响，旋光性/单离提纯、生物发酵（如“天然”香兰素）、软化学加工（如“天然”覆盆子酮）等各种满足市场不同需求的精深加工天然香料以及芳疗精油在国内持续发展。国内昆山亚香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丁香酚/阿魏酸发酵法生产的“天然香兰素”已占国际市场的 30%；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发酵工艺生产的 3-羟基-2-丁酮（乙偶姻），苯乙醇等天然单体食用香料主要服务于欧洲以法国德国为主的高端市场；黄山科宏生物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则重点发展以全天然原料经“软化学法”生产的天然香料。同时，近年来国际市场对我国植物提取物的需求高速增长，带动国内农副产品、药食同源原料综合加工利用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
（2）合成香料方面
进入 21 世纪，我国的合成香料工业迅猛发展，并逐渐成长为全球市场的核心供应来源。中国合成香料企业在传统合成香料的生产销售中具备明显的国际竞争力，突出体现在大宗品种规模优势、特定品种类别优势、领军企业形成一定规模等。例如，香兰素和乙基香兰素产能占全球 50%以上；全球消费量前 30 位的大宗香料，国内企业产量在 50%以上，其中 80%至 90%出口到国际市场。过去十年中，香料生产不断集中，国内出现了一大批如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厦门中坤化学有限公司、格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瀛海(沧州)香料有限公司、万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黄山科宏生物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等在国内外市场表现优异的合成香料民族生产企业；同时不断有大型化工企业如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新华粤石化集团股份公司、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等，进入合成香料领域，并在合成香料开发和生产方面制定长远发展规划。
我国合成香料在技术改造、科研开发方面继续取得新成就。对于香兰素、2-苯乙醇、水杨醛和内酯类等全球需求量大的合成香料，国内企业已经开发出先进的绿色生产工艺，并成功投产；β-萘甲醚、β-萘乙醚、乙酸三环癸烯酯、丙酸三环癸烯酯等重要的合成香料品种在国内实现规模化生产，并进入主流供应行列；铃兰吡喃（白花醇）、天然级香兰素、巨豆三烯酮、香紫苏内酯以及更多的含硫及杂环化合物实现了产业化；生物合成技术在香料行业的发展也不断加速，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产品。
国际公司继续向自然学习，以快速发展的现代分析技术和手段从全球的天然芳香资源和食材中去发现特征香气/口感成分。例如，芬美意在上海的中国研发中心团队从中国传统食材—紫苏叶中发现、并合成了七个新香气成分，已经应用于香精产品。
（3）食用香精方面
伴随着食品行业健康化、天然化、方便化，跨界创新、市场细分、热点快速切换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食品相关政策法规日趋完善的形势，食品用香精骨干企业纷纷加大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力度，推动食品用香精行业向健康功能、天然风味、快速迭代、跨界创新的方向发展。国内企业将现代生物技术、发酵技术、催化技术、高精分析技术等高新技术应用于食品风味香料香精生产，开展提取、酶解、乳化体系的基础研究工作，形成了技术体系。例如，上海爱普等香精公司开发出“减脂”“减盐”的功能香精；2019 年华宝股份的印尼外贸项目、芜湖乳酸菌饮料、上海奕方餐饮等项目取得客户认可并达成较好的销量。针对饮料、乳品、烘焙、糖果、休闲食品、冷饮等多个食品细分领域，骨干企业在应用技术服务和市场推广方面取得良好成效。
（4）日用香精方面
随着消费者对于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我国日化产品，特别是化妆品的消费稳步增长，功能性新产品不断涌现。洗护产品功能分类更加细化，新的产品形式涌现；美容护肤产品中的控油、祛痘产品和美白祛斑类功效产品日趋高端化，结合我国传统优势项目和特色植物资源研究开发的化妆品产品迭出；熏香、消杀产品逐步普及。面对下游市场需求日新月异的变化，日用香精企业有针对性地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呈现出蓬勃的发展趋势。
来自瑞士、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香料香精和化妆品行业较为发达国家的企业都十分重视天然芳香植物原料的功能性研究，如免疫性、神经系统的镇静性、抗癌、抗老化性、抗炎性和抗病毒等。目前传统合成香料巨头巴斯夫、香精领军企业德之馨也是化妆品原料的主要供应商，跨国企业纷纷开展对芳香植物开展全面的综合性开发利用研究，除提取精油外，也加强了其他成分的口味感官、活性研究、功效应用测试，针对不同的市场需求、应用场景形成了不同规格、功效的提取物原料，并积极在食品、化妆品原料市场进行推广。
（5）烟用香精方面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吸烟人口超过 3 亿，卷烟总产量和烟草消费量均占世界总量的 30%以上。“十三五”期间，国家对烟草市场持续调控，国内卷烟消费量受控烟政策影响整体下降，行业发展受到制约，烟用香精市场也随之发展迟滞。各大卷烟生产企业为提高香烟品质和竞争力，更加重视香精在卷烟生产中的应用，推动了烟草香精企业的技术进步。华宝香精、波顿香料以及广东电白地区的烟草香精生产企业纷纷加强了烟用香精在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中的应用研究，包括关键成份的分离纯化、香精的安全性研究、感官评价方法等，有针对性地开发适用性强的香精产品，还针对电子烟市场的发展，开展雾化电子烟专用香精等核心技术研发，稳定烟用香精的市场份额。
[bookmark: _Toc2247]4.2.4 未来展望
[bookmark: _Toc59788281]我国2020年香料产量约21.8万吨，销售额约168亿元；香精产量约31.7万吨，销售额约240亿元。“十三五”期间，我国香料香精行业产量及销售额呈持续增长态势。根据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协会发布的《香料香精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我国香精产量达到40万吨，香料产量达到25万吨。同时，“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到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香料香精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对本行业的环境污染控制提出了明确要求，“加大环保设施和环保改造投入，引导香料香精生产企业开发和推广应用清洁生产技术，包括通过导入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等提高清洁化生产手段，到2025年底全行业达到三废治理和达标排放要求”。
[bookmark: _Toc27251][bookmark: _Toc204609389][bookmark: _Toc8189]4.3 行业污染现状
香料香精种类众多，原辅材料、生产工艺和设备设施复杂多样，各类香料香精在生产过程中，以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及异味等大气污染物排放为主。除合成香料工艺废气含有高浓度VOCs和异味污染物外，天然香料、热反应香精、非热反应香精等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气通常具有风量大、浓度低、成分复杂、异味明显等特点，且由于生产工艺、设备、工况等条件限制，容易存在废气产生点位多且分散、低效或过度收集、无组织逸散明显、污染物去除效率较低等问题。
据2015年中国环境统计，日用化学产品工业废气排放量占环统全行业的0.056%，其中日用化学产品制造行业内肥皂及洗涤剂制造和香料香精制造两个小类行业工业废气排放量占行业内87.54%。通过实地调研发现，随着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的日趋严格，“应收尽收”等管理措施的不断加强，近年来行业有组织废气排放总量呈明显增高趋势。
根据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数据显示，行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方面，全行业非甲烷总烃排放量约为3万吨/年。相对于VOCs污染，香料香精普遍具有异味特性，其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异味排放问题尤为突出，民众对香料香精企业周边弥漫异味和恶臭问题投诉屡见不鲜。
[bookmark: _Toc25360][bookmark: _Toc204609390]5 香料香精行业VOCs及恶臭污染控制技术
[bookmark: _Toc64883769]《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国发〔2023〕24号）明确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改善空气质量为核心，以减少重污染天气和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大气环境问题为重点，以降低细颗粒物（PM2.5）浓度为主线，大力推动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减排”，强化多污染物减排，切实降低排放强度，包括强化VOCs全流程、全环节综合治理，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深度治理，开展餐饮、油烟、恶臭异味专项治理，稳步推进大气氨污染防控。对于香料香精行业，由于产品及行业的特点，其废气排放具有成分复杂、异味明显等特点，如何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摆在众企业面前的一个共性问题，特别是异味扰民投诉频发，企业被要求限期整改屡见不鲜，甚至责令搬迁风险常伴，行业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任重道远。
[bookmark: _Toc64883770][bookmark: _Toc21631][bookmark: _Toc204609391]5.1 污染源头控制技术
5.1.1 原辅材料替代技术
原辅材料的种类和质量是影响VOCs和异味等大气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水平的重要因素。改进生产工艺，使用低（无）VOCs含量、低反应活性的绿色原辅材料，减少使用有毒有害、气味较大的有机溶剂，可有效降低污染物排放源强，减轻末端治理压力。例如鼓励应用生物基原料替代石化原料；开发和应用水基香精（如乳液香精），替代传统有机溶剂（如乙醇、丙二醇、十甲基环五硅氧烷等）；使用新型绿色溶剂，减少卤代烃和芳香烃的使用。
5.1.2 设备或工艺革新技术
5.1.2.1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的原理是利用超临界流体的溶解能力受其密度影响，通过改变压力或温度，可以使超临界流体的密度大幅改变。在超临界状态下，将超临界流体与混合物接触，使其有选择性地一次把极性大小、沸点高低和相对分子质量大小不同的成分萃取出来。。该技术一般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SFE-CO2）作为萃取剂，适用于天然香料提取，提取的天然香料产品具有更高的质量。技术特点如下：
（1）临界温度和临界压力低（Tc=31.1℃，Pc=7.38MPa），操作条件温和（接近常温），对有效成分的破坏少，因此特别适合于处理高沸点热敏性物质（如香料、香精、油脂、维生素等），可几乎保留全部天然香气成分，故产品香气天然感好、香气醇正且得率高，大大优于传统的常规提取方法。
（2）CO2是无毒、廉价的有机溶剂。
（3）CO2在使用过程中稳定、安全、无毒、不燃烧、无污染，而且能有效避免产品的氧化。
（4）CO2的萃取物中不含硝酸盐和重金属，且无有害溶剂的残留。
（5）利用CO2进行超临界萃取时，通过降低压力或升高温度即可控制被萃取勿的析出，无需反复操作，故其流程简单。
5.1.2.2分子蒸馏技术
该技术是在高真空条件下进行的特殊蒸馏技术，通过极端降低沸点和缩短物料受热时间，实现对热敏性物质的高效分离，适用于天然精油纯化（玫瑰精油、檀香油、柑橘油、广藿香油等）和合成香料精制（香兰素脱色、大环麝香分离等）。相对于传统蒸馏技术，分子蒸馏技术无需添加有机溶剂，操作温度低，且分离效率更高，可有效降低能耗和各类污染物的排放。
5.1.2.3膜分离技术
该技术是利用微滤、超滤和纳滤等膜的选择性，在压力、浓度或电位差驱动下实现混合物组分分离、纯化与浓缩的物理过程，适用于精油脱萜与浓缩、花香萃取液预浓缩、热敏香料脱水等。膜分离技术通过“分子级精准筛分+低温无相变”实现产品纯度提升和香气完整性保留，同时实现了挥发性有机物的高效减排。
5.1.2.4熔融结晶纯化技术
该技术是一种无溶剂、高选择性的纯化技术，通过精密控制温度梯度实现物质分离，适用于固体香料（如薄荷脑、樟脑、香兰素等）的提纯。相对于传统结晶纯化技术，熔融结晶纯化技术无需额外添加溶剂，减少了固液分离步骤，可有效降低能耗和污染物的排放，且有利于废气的收集。
5.1.2.5微生物发酵技术
微生物发酵技术在香料制造中实现大气污染物减排的核心原理，是通过生物体系替代高污染化学过程，从反应源头消除污染物的生成基础。该技术利用基因工程或选育的微生物菌种，通过发酵直接生产目标香料化合物，适用于香兰素、萜烯类香料等。相对于化学合成，微生物发酵技术使用的原料绿色化、工艺条件更温和、反应专一性强，可有效降低能耗及各类污染物排放量。
5.1.2.6酶催化技术
酶催化技术在香料制造中通过高选择性、温和反应条件及原子经济性三大核心机制，从源头削减大气污染物的生成。该技术利用高选择性的酶（如脂肪酶、酯酶、氧化还原酶等）催化特定反应香料分子，适用于酯类香料、醛类及酚类香料、萜烯类香料、肉味香精、凉味剂系列、内酯类等。酶催化技术通过“精准分子剪裁”实现香料制造的绿色化，高选择性催化避免副产物的生成，水相/无溶剂体系消除了有机溶剂的挥发排放。
5.1.2.6微胶囊/包埋技术
微胶囊技术一般利用天然或合成的高分子材料作为成膜物质，将固体颗粒、液体、溶液或悬浮液等核心物质包裹后形成封闭性较好的微小胶囊。该技术通过物理或化学方式将香精包裹在保护性壁材中，形成固态颗粒，适用于香精制造。与传统液态香精相比，在香精生产过程中以水或固态壁材（淀粉、胶体等）替代有机溶剂，仅在喷雾干燥环节有少量挥发。
5.1.3 设备改进类技术
5.1.3.1 工艺设备改进
加强清洁生产、淘汰落后产能、优化工艺和参数、提高生产装备设施的密闭性和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是有效抑制废气产生和实现高效收集治理的重要手段。鼓励提升工艺装备水平，采用连续化、自动化、密闭性生产工艺设备，减少物料转运次数；挥发性有机液体物料进出料宜采用储罐方式避免桶装方式，易产生VOCs的固体物料投料宜采用固体粉料自动投料系统、螺旋推进式投料系统等密闭投料装置；挥发性有机液体物料宜优先采用无泄漏泵或高位槽（计量槽）投加，避免真空抽料，进料方式应采用底部给料或使用浸入管给料，顶部添加液体宜采用导管贴壁给料；宜采用垂直布置流程，选用“离心/压滤-洗涤”二合一或“离心/压滤-洗涤-干燥”三合一的设备，通过合理布置实现全密闭生产；优先采用密闭的过滤机、离心机和干燥机等分离工艺设备，如全自动隔膜式压滤机、全密闭压滤罐或下出料离心机等密闭性好的固液分离设备，“三合一”设备、双（单）锥真空干燥机、闪蒸干燥机或喷雾干燥机等封闭性好的干燥设备等，实现分离过程连续化、全自动、密闭化操作。
5.1.3.2 设备及管线组件改进
优先采用低泄漏或无泄漏的泵、压缩机、搅拌机等设备和管线组件。宜减少阀门数量，并采用低泄漏或无泄漏的阀门，如屏蔽阀、隔膜阀、波纹管阀或具有同等效能的阀，以及上游配有爆破片的泄压阀。宜减少管线法兰数量。对于不需要活动连接的，宜采用焊接管替代法兰管；对于无法焊接的，采用密封性能好的密封垫，如聚四氟乙烯、石墨密封垫等。开口阀或开口管线配备合适尺寸的盖子、盲法兰、塞子或二次阀，采用二次阀时，应在关闭二次阀之前关闭管线上游的阀门。气态VOCs物料和挥发性有机液体采用在线取样分析系统，或采用密闭回路式取样连接系统，或将采样废气排入收集处理系统。
[bookmark: _Toc64883772][bookmark: _Toc204609392][bookmark: _Toc326]5.2 末端治理
VOCs与异味治理大体可分为回收技术和消除技术，回收技术是通过物理方法，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用选择性吸收剂、吸附剂或选择性渗透膜等方法分离废气中具有较高价值的组分；消除技术是通过化学或生物反应等，在光、热、催化剂和微生物等作用下将有机物转化为水和二氧化碳。据行业调研发现，除了颗粒物采用袋式除尘、酸碱性废气采用吸收法可达较好治理效果外，对于VOCs及异味治理，常见采用吸附、吸收、燃烧、低温等离子体、生物及组合技术。
5.2.1 袋式除尘
该技术可作为混合搅拌、喷雾干燥、包装等工序废气除尘，属于香料香精行业废气的预处理技术。常采用软质滤料缝制成布袋，采用钢筋焊成的除尘骨架支撑，主要靠布袋外表面形成的颗粒物层维持除尘效率。布袋存在机械磨损，需定期更换。
5.2.2 吸收法
该技术是利用气态混合物中各组分在低挥发性吸收剂中溶解度或化学性质的不同而进行分离。根据吸收原理的不同，可分为物理吸收和化学吸收。该技术在SO2、HCl等无机废气治理工程中应用广泛，另外也适用于可溶于水的VOCs以及大风量、低浓度的异味气体治理。
香料香精行业主要采用水喷淋或化学喷淋/雾工艺，可净化废气中的亲水性物质以及与吸收剂发生化学反应的物质，如采用水或碱吸收合成香料工艺废气中的酸性废气，此外还具有除尘、降温等预处理功能，因此常见与其他治理技术联用。
5.2.3 吸附法
该技术是利用多孔固体材料吸附选择性的不同，将流体混合物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分积聚或浓缩于吸附剂表面，分离污染物组分，从而达到气体净化的目的。目前，常规吸附工艺大多采用变温吸附，即在常压下将有机气体经吸附剂吸附浓缩后，采用一定方法（如升温或减压）进行解吸，从而得到高浓度的有机气体，此高浓度有机气体可通过冷凝或吸收工艺直接回收或经燃烧工艺完全分解。
在香料香精行业，实际应用较多的吸附工艺为固定床吸附和旋转式吸附。固定床吸附技术适用于精馏、蒸馏、分离（过滤、离心、干燥）等连续或间歇工况，吸附过程中吸附剂床层处于静止状态；旋转式吸附技术适用于非热反应香精工艺废气及车间换风尾气的预浓缩，吸附过程中废气与吸附剂床层呈相对旋转运动状态，一般包括转轮式、转筒（塔）式等，脱附后的浓缩气体经燃烧后可实现高效净化。
5.2.4 燃烧法
该技术是通过热力燃烧或催化燃烧的方式，使废气中的有机污染物反应转化为二氧化碳、水等化合物，主要包括热力燃烧技术（TO）、蓄热燃烧技术（RTO）、催化燃烧技术（CO）和蓄热催化燃烧技术（RCO）。香料香精行业常见采用的燃烧技术有蓄热燃烧（RTO）和催化燃烧（RCO），在香精制造企业一般与吸附（浓缩）等预处理技术组合使用。
5.2.5 低温等离子体法
低温等离子体技术主要利用激励电压以电晕、沿面、介质阻挡等多种放电方式产生·OH、·O等活性自由基和氧化性极强的O3，与VOCs及异味物质分子发生化学反应，最终生成无害产物。
从工艺本身而言，能耗较高、效率较低、性能不稳定、产生副产物及安全隐患等问题，一直是制约该技术发展的因素。近年来，低温等离子体技术与其他工艺技术联合应用成为新趋势。由于原辅材料及生产加工过程中气味显著，目前香精制造企业采用低温等离子体技术较为普遍，主要用于异味治理。 
5.2.6 生物法
该技术是利用驯化后的微生物吸附分解有机物的能力降解VOCs，实质是微生物在适宜环境条件下，利用废气中的有机物作为其生命活动的能源和养分，进行生长、繁殖和扩大种群，在此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生物酶催化剂，微生物依靠具有高度催化活性的生物酶，降解污染物并最终转化成两部分代谢产物，一部分作为细胞代谢的能源和细胞组成物质，一部分为无害的小分子无机物和不完全降解物质。其中，只含有碳氢元素的VOCs最终产物为CO2和H2O；含氮元素的可产生NH3，NH3经硝化反应最终生成硝酸；含硫元素的可产生H2S，H2S经氧化反应最终生成硫酸；含氯元素的最终会被代谢为盐酸。
该技术的生物代谢过程可在常温常压下进行，适用范围广，工艺设备简单，投资运行费用低，无二次污染，安全性高，尤其对于大风量、低浓度、生物降解性好的有机废气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和经济性。目前，该技术多应用于香料香精行业污水站废气处理。
5.2.7 冷凝法
利用物质在不同温度下具有不同饱和蒸气压这一性质，采用降温、加压的方法，使气态的有机物冷凝而与废气分离，以达到净化或回收的目的。该法特别适用于处理VOCs浓度在10g/m3以上的有机蒸气。但当体积分数低于10-4时采取冷冻措施，会使运行成本大大提高。在工业生产中，一般要求VOCs浓度在5g/m3以上时采用冷凝法回收，其回收率一般在50％～85％。冷凝法一般只作为净化高浓度有机废气的前处理方法，与吸附法、燃烧法或其他净化手段联合使用，以降低有机负荷，并回收有价值的产品。
[bookmark: _Toc204609393]6 国内外标准现状调研
[bookmark: _Toc204609394]6.1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6.1.1 国外
经文献调研，目前国外尚无针对香料香精行业大气污染防治的相关技术指引，但制定了污染控制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规定，有效遏制了污染物的排放。如美国是根据不同环境质量分类地区包括最佳可行控制技术（Best Available Control Technology，简称BACT）、低可达排放速率（Lowest Achievable Emission Rate，简称LAER）以及合理可达控制技术（Reasonably Available Control Technology，RACT）。美国IFRA国际香精香料协会2011年6月发布了《气味管理：气味的控制、响应与治理措施》（MANAGING ODOR ISSUES: Odor Control, Response and Corrective Action），该指南是旨在为香料香精企业应对滋扰影响周围社区生活质量问题提供框架建议。欧盟于1996年颁布了《综合污染预防与控制指令》（Integrate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irective，简称IPPC指令），该指令是综合性的污染控制指令，目标是对环境实施综合管理，预防或减少对大气、水体、土壤的污染，控制工业和农业设施的废物产生量，确保提高环境保护的水平。为帮助欧盟成员国发证机构和工业界更好地确定最佳可行技术，欧盟委员会制定了一份最佳可行技术参考文件（BAT Reference Documents，BREFs）。日本相关企业则遵循《大气污染防治法》各项规定要求，按照法律监管与企业自主减排最佳组合（Best Mix）的管理原则进行VOCs减排控制，任何想要削减VOCs排放的企业、任何设施类型的企业和产业团体均可以加入自主减排计划，而不局限于法律规定的设施类型，对设施规模同样没有限制，但在提交企业自主计划时，必须分析企业使用的减排技术及其相关费用。
6.1.2 中国
为建立健全基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可行技术体系，推动企事业单位污染防治措施升级改造和技术进步，规范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原环保部于2018年3月发布了《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HJ 2300-2018 ）。此外，自2017年以来，先后发布了一些列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包括包括火电厂、制浆造纸工业、制糖工业、玻璃制造业、炼焦化学工业、陶瓷工业、印刷工业、固体废物再生利用、纺织工业、工业锅炉、涂料油墨工业、家具制造工业、汽车工业等。但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尚无针对香料香精行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方面的规范和指南。
[bookmark: _Toc204609395]6.2 大气排放标准
6.2.1 国外
美国控制大气污染的主要手段是对污染源实施排放限制，而排放限制的核心是排放标准。目前，美国固定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分为常规污染物标准和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标准，其中常规污染物又分为新源、现源指定污染物和现有源。针对新污染源控制标准，美国一共制定了25大行业的90项排放标准；针对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标准，规定了187种物质的排放标准和最大可达技术标准，其中合成香料行业特征物质大多都在限定物质范围内。
欧盟于1996年颁布了《综合污染预防与控制指令》（Integrate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irective，以下简称IPPC指令），该指令是综合性的污染控制指令，目标是对环境实施综合管理，预防或减少对大气、水体、土壤的污染，控制工业和农业设施的废物产生量。此外，欧盟2007年6月在香料香精行业推行了《REACH指令》，《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中要求对蒸馏油和精炼产物进行风险评估，特别关注苯、甲苯和氯化甲苯等有毒化学品的排放，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采用先进的控制技术，以减少对空气的污染。
日本大气污染物控制的核心法律是《大气污染防治法》，该法将大气污染物分成四类，即烟气、粉尘、特定物质、汽车尾气。并无针对香料香精行业的排放标准。
6.2.2 中国
近几年，生态环境部就大气污染问题逐年发布了《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知》环大气〔2021〕65号，《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环大气〔2020〕33号，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3号。对挥发性有机物的治理提供相关依据。
[bookmark: _Toc3114]目前，我国香料香精行业涉及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较为健全，主要包括《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等，分别从污染物排放控制以及监测、监督等管理角度对行业企业提出了相关具体要求。
[bookmark: _Toc204609396]7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bookmark: _Toc204609397]7.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范围涵盖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7中规定的香料香精行业（C2684）过程中的大气污染控制。
[bookmark: _Toc204609398]7.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性引用文件引用了GB 13271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5577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T 16157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 16297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T 16758  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T 21171	香料香精术语；GB 30871 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7822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9800.1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总则；GB 50019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Z 1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AQ 4273粉尘爆炸危险场所所用除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HJ/T 387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工业废气吸收净化装置；HJ 1093蓄热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1178工业锅炉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 1259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HJ 1262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HJ 2000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HJ 2014生物滤池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0袋式除尘工程通用技术规范；HJ 2026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7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T/CAEPI 29废气生物净化装置技术要求；《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24号）；《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环办综合〔2021〕32号）等。
[bookmark: _Toc204609399]7.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包括10个术语和定义，其中香料、香精制造定义引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香料”和“香精”引自《香料香精术语》GB/T 21171-2018，“VOCs物料”、“挥发性有机物”、 “无组织排放”“密闭”和“密闭空间”引自《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恶臭污染物”引自《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臭气浓度引自《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HJ 1262-2022），“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引自《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HJ 2300-2018。
[bookmark: _Toc204609401]7.4 生产工艺及产污节点
7.4.1 香料制造
7.4.1.1天然香料制造
7.4.1.1.1生产工艺
天然香料生产工艺流程一般包括蒸馏、浸提、冷榨（磨）、灌装等步骤。天然香料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参见文本附录A中的图A.1。
7.4.1.1.2大气污染物
[bookmark: _Hlk196839429]天然香料制造生产过程产生的有组织排放废气主要包括：
a)精馏、蒸馏、结晶工序和溶剂回收产生的工艺有机废气，主要污染物为VOCs、恶臭（异味）；
b)成品干燥、包装工序产生的含尘有机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VOCs、恶臭（异味）；
天然香料制造生产过程产生的无组织排放废气主要包括：
a)含VOCs和（或）异味物料储存、转移、输送、投加、卸放等过程排放的无组织废气，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以及工艺过程等环节无组织排放废气，主要污染物为VOCs、恶臭（异味）。
7.4.1.2合成香料制造
7.4.1.2.1生产工艺
合成香料生产工艺流程一般包括投料、合成反应、蒸馏、精馏、萃取、过滤、离心、干燥、包装等步骤。合成香料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参见文本附录A中的图A.2。
7.4.1.2.2大气污染物
合成香料制造生产过程产生的有组织排放废气主要包括：
a)合成反应、分离纯化及干燥工序产生的工艺有机废气，主要污染物为VOCs、恶臭（异味）等；
b)蒸馏、精馏工序产生的有机不凝气，主要污染物为VOCs、恶臭（异味）等；
c)水解、pH调节等工序产生的酸碱废气，主要污染物为HCl、氨、恶臭（异味）等；
d)干燥、包装等工序产生的含尘有机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VOCs、恶臭（异味）等；
e)危废贮存间以及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恶臭气体，主要污染物为氨、硫化氢、恶臭（异味）、VOCs等；
f)研发、质检等工序产生的实验室有机废气，主要污染物为VOCs、恶臭（异味）等。
合成香料制造生产过程产生的无组织排放废气主要包括：
a)VOCs物料储存、转移、输送、投加、卸放等过程排放的无组织废气，设备与管线组件VOCs泄漏以及工艺过程等环节VOCs无组织排放废气，主要污染物为VOCs、恶臭（异味）；
b)危废贮存间以及污水处理设施逸散的恶臭气体，主要污染物为氨、硫化氢、恶臭（异味）、VOCs等。
7.4.2 香精制造
7.4.2.1热反应香精制造
7.4.2.1.1生产工艺
热反应香精生产工艺流程一般包括配料、热加工、干燥、混合、包装等步骤。热反应香精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参见文本附录A中的图A.3。
7.4.2.1.2大气污染物
热反应香精制造生产过程产生的有组织排放废气主要包括：
a）配料工序产生的工艺有机废气，主要污染物为VOCs、恶臭（异味）等；
b）热加工工序产生的工艺有机废气，主要污染物为VOCs、恶臭（异味）等；
c）干燥、混合工序产生的含尘有机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VOCs、恶臭（异味）等；
热反应香精制造生产过程产生的无组织排放废气主要包括：
a）物料投加、卸放等过程排放的无组织废气，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以及工艺过程等环节无组织排放废气，主要污染物为VOCs、恶臭（异味）；
b）污水处理设施逸散的恶臭气体，主要污染物为氨、硫化氢、恶臭（异味）。
7.4.2.2非热反应香精制造
7.4.2.2.1生产工艺
非热反应香精生产工艺流程一般包括配料、搅拌、喷雾干燥、过滤、灌装等步骤。非热反应香料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参见文本附录A中的图A.5。
7.4.2.2.2大气污染物
非热反应香精制造生产过程产生的有组织排放废气主要包括：
a)配料、投料、喷雾干燥、混合拌匀工序产生的含尘有机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VOCs、恶臭（异味）等；
b)搅拌、过滤、灌装等工序产生的工艺有机废气，主要污染物为VOCs、恶臭（异味）等；
c)危废贮存间以及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恶臭气体，主要污染物为氨、硫化氢、恶臭（异味）、VOCs等；
d)研发、质检、仓库等工序产生的实验室有机废气，主要污染物为VOCs、恶臭（异味）等。
非热反应香精制造生产过程产生的无组织排放废气主要包括：
a)VOCs物料储存、转移、输送、投加、卸放等过程排放的无组织废气，设备与管线组件VOCs泄漏以及工艺过程等环节VOCs无组织排放废气，主要污染物为VOCs、恶臭（异味）；
b)危废贮存间以及污水处理设施逸散的恶臭气体，主要污染物为氨、硫化氢、恶臭（异味）、VOCs等。
[bookmark: _Toc204609402]7.5 污染预防技术
污染预防技术分为原辅材料替代技术、设备或工艺革新技术、设备改进类技术。
鼓励应用生物基原料替代石化原料；鼓励开发和应用水基香精（如乳液香精），替代传统有机溶剂（如乙醇、丙二醇、十甲基环五硅氧烷等）；鼓励使用新型绿色溶剂，尽量减少卤代烃和芳香烃的使用。
设备或工艺革新技术方面，推荐采用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分子蒸馏技术、膜分离技术、熔融结晶纯化技术、微生物发酵技术、酶催化技术、微胶囊/包埋技术、溶剂回收技术等技术工艺。
设备改进类技术方面，宜提升工艺装备水平，采用连续化、自动化、密闭性高的生产工艺和设备。
[bookmark: _Toc204609403]7.6 污染治理技术
治理技术根据污染物种类分为含尘废气治理技术、含酸碱废气治理技术、VOCs治理技术及恶臭（异味）气体治理技术。
据行业调研发现，香料香精废气成分复杂，单一治理技术在净化率、安全性及经济性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达到预期治理效果。除了颗粒物采用袋式除尘和滤筒除尘、酸碱废气采用吸收法可达较好治理效果外，对于 VOCs 及异味治理，常见采用冷凝、吸附、吸收、燃烧、低温等离子体等组合技术。多种技术组合应用可以充分发挥单一技术优势，进行互补协同作用，突破现有局限性，同时还可降低经济成本。
企业新建治污设施或对现有治污设施实施改造，应依据排放废气的浓度、组分、风量，温度、湿度、压力，以及生产工况等，合理选择治理技术。鼓励企业采用多种技术的组合工艺，提高VOCs、异味等治理效率。低浓度、大风量废气，宜采用沸石转轮吸附、活性炭吸附、分子筛吸附等浓缩技术，提高污染物浓度后净化处理；高浓度废气，优先采用冷凝技术、吸附脱附-冷凝技术等进行溶剂回收，难以回收的，宜采用高温焚烧、催化燃烧等技术。低温等离子体、常温臭氧催化氧化、一次性活性炭吸附、生物技术主要适用于恶臭（异味）治理。
[bookmark: _Toc204609404]7.7 环境管理措施
环境管理措施是实现污染物有效预防和控制而采取的管理方法和措施。结合香料香精行业特点和发展水平，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要求，本部分的内容从环境管理制度、有组织排放控制措施、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
[bookmark: _Toc204609405]7.8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本标准列出了香料香精行业企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的预防技术和治理技术，对香料香精生产技术和污染预防技术、污染治理技术及环境管理措施通过技术经济分析，形成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工艺组合。
污染预防技术主要包括深冷回收（残余精油）、溶剂回收、设备改进类技术、液体自动化密闭计量投料、固体自动化密闭投料、原辅料替代、气相平衡管技术、氮封+冷冻回收等，主要用于物料配料、投料、提升回收效率（精油和溶剂）、物料转移环节、储罐等。
污染治理技术主要包括含尘废气、含酸碱废气、VOCs废气和恶臭（异味）废气治理技术。其中含尘废气治理技术主要包括旋风除尘技术、袋式除尘技术和湿式除尘技术；含酸碱废气治理技术主要包括板式/填料塔吸收处理技术和降膜塔吸收处理技术；VOCs治理技术主要包括吸收技术、吸附技术、燃烧技术、冷凝技术、吸附/脱附+燃烧处理技术、吸附脱附+冷凝回收处理技术等组合技术；恶臭（异味）废气治理技术主要包括生物处理技术、低温等离子处理技术、燃烧处理技术、分子筛吸附/脱附+燃烧处理技术、常温催化氧化处理技术、一次性吸附技术等组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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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4609406]8实施本标准的成本-效益分析
[bookmark: _Toc204609407]8.1 环境效益
本指南所规定的达标可行技术，可覆盖香料香精行业大部分生产企业，为地方生态环境部门核发排污许可证提供支撑。实施本标准后，会有更多的企业选择在设备或工艺革新上进行调整，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废气的产生；同时本标准提出的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治理技术及关键指标，可指导企业合理进行无组织废气的收集和末端治理工艺的升级改造，均会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及排放，带来显著的环境效益。
[bookmark: _Toc204609408]8.2 社会效益
香料香精环境污染以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等大气污染物排放为主，其中恶臭排放问题尤为突出，民众对香料香精企业周边弥漫恶臭（异味）和恶臭（异味）投诉屡见不鲜。本指南的实施将在限制淘汰高污染及落后的生产工艺、促进低污染及先进的生产工艺及促使企业采用先进的污染治理措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提升行业大气污染防治整体水平，改善周边环境质量，保护人民身体健康，降低行业恶臭（异味）投诉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bookmark: _Toc204609409]8.3 经济成本
香料香精行业大气污染防治技术经济成本主要包括：设备或工艺改进、治理技术一次性投入成本与运行维护。
8.3.1原辅材料调整
[bookmark: OLE_LINK1]对于香料香精企业，新型绿色溶剂、水基香精、生物基原料替代石化原料等已经被很多企业所采用，不会对企业生产成本造成明显的经济影响。
8.3.2 设备或工艺改进
对于香料香精企业，自动化密闭投料技术、反应物分离洗料连续自动化技术、装置全流程DCS自动化控制技术、在线取样检测技术等已经被不少企业所采用，不会对企业生产成本造成明显的经济影响。
8.3.3 治理技术一次性投入成本与运行维护
香料香精企业废气末端治理设施的投资与香料香精企业的生产能力、生产工艺、原辅材料种类、废气处理量等密切相关。编制组共对典型香料香精企业废气治理的单项控制措施、综合控制措施的成本进行了实地调研，环保投资成本根据升级改造工程量和工程难度大小，一般约为几十万至千万元，年运行费用根据处理技术、设施和废气处理量等不同情况，一般约为十万至几百万元。
[bookmark: _Toc204609410]9 对实施本指南的建议
针对本指南的实施提出如下建议：
（1）本指南发布后，应面向环保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企业环保人员，就指南的主要内容等及时开展培训等宣贯工作。
（2）本指南确定的污染防治可行技术仅为现阶段的可行技术，指南发布后在鼓励行业采用指南推荐技术的同时，也应鼓励引进国外先进污染防治技术及应用国内自主研发的成熟可靠的新技术，并应根据我国香料香精行业的污染防治技术水平的提高适时对本指南进行修订。
